
陵水黎族自治县党政机关法律顾问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陵水黎族自治县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2.项目编号：HNWZGJ-2021-10

3.陵水黎族自治县党政机关法律顾问采购项目共计6个包件：

包件号 服务单位 最高限价 备注

A包

县政府（与司法局共用）

65 万元

县委办（与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
纪委监委、编办、县委机关工委以及群团组织共

用）

政府办（与县人大办、县政协办、民族事务局、
统计、医疗保障局、乡村振兴局共用）

发改委
资规局
科工信局
商务局
财政局

B包

县政府（与司法局共用）

61 万元

教育局
公安局
卫健委
民政局
交通局
审计局
人社局

退役军人事务局

C包

旅文局

55 万元

环境局
农业农村局
住建局
水务局
应急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
林业局

行政审批服务局
综合行政执法局

D包
椰林镇党委政府，23 个村（居）委会

56.4 万元
光坡镇党委政府，8个村委会



提蒙乡党委政府，6个村（居）委会

E包

英州镇党委政府，17 个村（居）委会

61.8 万元
新村镇党委政府，10 个村（居）委会

三才镇党委政府，6个村（居）委会

黎安镇党委政府，6个村（居）委会

F包

本号镇党委政府，22 个村委会

65.4 万元
文罗镇党委政府，6个村（居）委会

隆广镇党委政府，9个村（居）委会

群英乡党委政府，5个村（居）委会

本项目

预算总

金额为

364.6 万元

4.服务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

5.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6.付款方式：按合同约定内容付款。

7.验收要求：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本项目招标文件、中标人投标文件采

购合同及国家相关标准进行验收。

二、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十九届及历次全会精神和省委七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入推进法治政府、法治乡村及法治社会建设，进一步规范县委县政府及工作部

门、乡镇党委政府（以下简称党政机关）及辖区内各村（居）委会对法律顾问管

理，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在建设法治陵水中的作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陵水

黎族自治县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

想，着力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健全以事前防范和事中控

制为主、事后补救整改为辅的行政行为法律风险化解机制，充分利用法律顾问的



专业优势，确保重大决策和决定的科学性、合法性，促进依法决策、依法履职、

依法办事。

（二）基本原则

1.优势互补原则

党政机关应当依托本级政府（部门）法规科室或法制人员建立法律顾问工作

制度，既要发挥主管科室和人员的职能作用和工作优势，又要发挥外聘法律顾问

法学理论功底深厚、法律实务经验丰富的专业优势，还要借助法律顾问独立性、

中立性的职业特点，共同促进依法办事和法治陵水建设水平的有效提高。

2.合理配置原则

由县司法局统筹并根据本单位法律服务需求量的大小、工作实际，科学、合

理地向各党政机关及村（居）委会配置法律顾问经费，确定法律顾问的服务模式，

对法律服务需求较少的单位采取与其他单位合聘的方式，按照实用、便捷、高效

的原则选择具备相应专长的专家学者或者律师担任法律顾问。

3.科学遴选原则

各党政机关选聘的法律顾问，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具有诚信、正直、忠于

事实和法律、认真负责、有履行政府法律顾问职责的时间和精力，能保守工作中

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具有较全面的知识和较强的工作能力，

能够出具合法、准确、客观、全面的法律意见。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A、B、C、D、E、F包服务内容

1.为重大改革、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和重大民生项目等提供法律意见;

2.参与重要规范性文件送审稿的起草、论证与合法性审核工作;

3.参与合作项目的洽谈、协助起草、修改、审查重要的法律文书或者以党政

机关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合同;

4.为处置涉法涉诉案件、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提供法律服务;

5.参与处理行政复议、诉讼、调解、仲裁等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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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与理论学习中有关法律知识、法治建设方面的授课以及重大课题调研;

7.接受党政机关委托，承担法律咨询服务、调查研究和评估论证;

8.参与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

9.所在党政机关规定的其他职责。

（二）D、E、F 包服务内容

1.为村(居)治理提供法律意见：协助起草、审核、修订村规民约和其他管理

规定。为村(居)重大项目谈判、签订重要经济合同和其他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

协助村(居)处理换届选举中的法律问题。

2.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为群众解答日常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法

律问题, 特别是在征地拆迁、土地权属、婚姻家庭、上学就医、社会 保障、环

境保护等方面遇到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协助村（居）委员会处理信访案

件，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反映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开展法治宣传：定期举办法治讲座,通过“以案说法”、以群众身边事讲

法说法等方式普及与日常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增强基层干部群众的法律意

识,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依法办事，依法解决矛盾纠纷。

4.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应人民调解组织邀请,为调处医疗卫生、交通损 害赔

偿、征地拆迁、劳动关系、环境保护、家庭邻里关系、基层涉农合同 等领域的

矛盾纠纷提供法律意见。

5.服务乡村振兴：主动对接村（居）帮扶户，了解各帮扶户巩固脱贫的法律

服务需求。对于帮扶户委托的诉讼、仲裁等法律服务事项，给予减免法律服务费

用；协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群众到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

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服务。

（三）服务方式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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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C、D、E、F 包服务方式及标准：党政机关法律顾问服务方式采取

安排人员坐班、列席会议、出具书面法律意见、 提供法律咨询、代理法律事务

等方式提供法律服务，服务标准按照合同具体约定执行。

2.D、E、F 包服务方式及标准：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工作标准及工作方

式按照《海南省司法厅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的实施意

见>》《海南省司法厅办公室<关于当前做好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几点要求的通

知>》以及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平台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

（四）服务人员配置要求：

1.对 A、B、C 包每个包件服务团队人数的相关要求：投标的潜在供应商每包

提供不少于 5名以上律师；

2.对 D、E、F 包每个包件服务团队人数的相关要求：投标的潜在的供应商按

照每包中各乡镇辖区的村（居）数配备相应的律师人员，即每名律师最多担任 5

个村（居）法律顾问，不得多任。

3.投标的潜在供应商提供服务团队成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①忠于宪法、遵守法律、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②受过系统法律专业教育，具有较高法学专业理论水平;

③具有丰富的法律实务工作经验;

④在近 3 年来未受过相关行政、纪律或行业处分;

4.其他应当具备的条件；

5.更换服务团队成员的相关要求在签订的服务合同中进行明确。

四、其他要求

（一）报价要求

各包件的投标报价不能超过最高限价，否则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二）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投标人应承诺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服务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提供承诺函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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